
3.5 人際關係 

3.5.1 學禮貌秘訣 
幼童仍未能完全理解及分析周遭環境，因此有時會很有禮貌，有時卻不然。

要改善此情況，家長就得在孩子努力嘗試時，加以讚賞，促進他們的「禮貌學習

工程」，而讚賞的方法可以是微笑或來一個親切的擁抱。 
 

 小朋友最愛模仿，尤其喜歡模仿父母，當他們看到父母平時對人都很有禮

貌，特別是父母之間彼此能互相尊重，他們自然學會以禮待人。 
 
 家長亦可透過一些有趣的遊戲，讓孩子習慣有禮。例如設計情境卡，引導孩

子學會在不同的情況下都能作出恰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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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孩子拒絶分享玩具 
對 3-4 歲孩子來說，能懂得與同伴一起愉快地遊玩，是一個高難度的挑戰。 
 
偉俊的生日會 
    偉俊的父母一個月前已忙於為他籌備今天的 4 歲生日會。7、8 個小朋友帶

備禮物準時出席，偉俊興奮極了。他不停地從同學的手中接過一份又一份喜愛的

禮物後，得意忘形地吃生日蛋糕。生日會的高潮過後，小朋友圍在客廳一起遊玩。

同伴要求借偉俊心愛的電子玩具熊玩，偉俊堅持不肯，互相推撞。父親知道後，

上前責備偉俊，隨即偉俊變得大吵大鬧，而父親也更加憤怒。整個生日會就在這

種緊張與不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相信不少家長或許也遇過類似的情境，3、4 幼兒的生活圈子擴大，他們愈

來愈多機會與同伴一起玩耍。家長會為他們遊戲時的爭執而煩惱。事實上，3、4
歲孩子正進入人生中另一個重要的學習階段。對他們來說，能懂得與同伴一起愉

快地遊玩，是一個高難度的挑戰。如果家長能協助他們跨越這個挑戰，不但加強

孩子的語言表達與解難能力，同時更建立他們的自尊感。 
 
爭玩具不是壞孩子 
    家長如何令孩子學會與同伴分享玩具？首先，我們要明白孩子為玩具而爭吵

是很自然的事，絶非是只有壞孩子才會這樣做。由於幼兒對新的生活情境缺乏足

夠的掌握，並在渴求安全感與能力感的推動下，通常會以本能反應解決問題。 
    同時家長亦要把握這個重要時刻，讓孩子學習運用語言與解難能力跨越成長

新一步。以下介紹幾個令 3、4 歲孩子學會與同伴分享玩具的做法： 



 
1.了解同伴與自我表達 
    事前，家長透過多種方法如角色扮演、綵排等方法與孩子討論類似情境。討

論過程盡量具體而深入，例如詢問孩子「如果你的好同學想借你心愛的玩具，你

會怎樣對他說？」「如果你不借給他，他的心情會怎樣？」「如果你很想玩同學帶

來的新款玩具車，他卻不肯，你的心情會怎樣？你會怎樣做？」 
    總之，盡量讓孩子有機會體驗不同人物在不同情況的感受及掌握適當的表達

技巧。 
 
2.尊重孩子的感受 
    如果孩子仍然很不願與同伴分享自己最心愛的玩具，我們也應尊重。家長可

以提議孩子可在事前把他最捨不得與同伴分享的玩具藏起。 
 
3.體驗分享的樂趣 
    家長宜讓孩子多些體驗及享受與人分享的樂趣。例如我們可以鼓勵孩子主動

拿曲奇餅招呼出席生日會的賓客。 
 
4.學習用解難來處理紛爭 
    當孩子未因爭玩具而發生爭執前，先與孩子們進行比賽，鼓勵他們想出各種

方法解決爭玩具玩的問題。 
 
5.做個好榜樣 
    孩子愛從模仿中學習，當他們見到親人經常與人分享，也會不自覺地學會與

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把握平日機會稱讚孩子在與人分享方面付出的努力。 
 
6.明確指導 
    家長宜給予孩子一個簡單而明確的行為規範。例如當孩子因爭回自己的玩具

而打傷同伴時，父母應即時制止並對孩子說：「我知道你不想別人拿去你心愛的

玩具，當他拿走時，你很不開心，但你是不應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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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兩歲孩子未懂得交朋友 
 有些家長為了孩子日後上幼稚園更易適應群體生活，於是帶孩子參加

playgroup 班，但要注意這年紀並不懂得處理合群的問題。 
  
朋友離開了不會牽掛 
 兩歲的孩子仍然自我中心，朋友對他們並不重要，只是一些在他們身邊擦過



的人，一起遊玩，離開了也不會記掛。友情的觀念對這個年紀的孩子仍未能掌握，

對兩歲孩子最重要的是照顧他們的人，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的依靠。 
 
這年紀不須強迫學合群 
 這個年紀的孩子最重要的任務是分辨自己是一個獨立個體，因此合群性並不

是這個年紀要處理的問題。父母要注重鼓勵孩子開始有自己的意願和需要，在可

行安全的範圍下給予孩子一些選擇的機會，讓孩子開始意識自己與父母是不同個

體，有不同需要和喜好。例如讓孩子選擇穿黃色或紅色外套，或者選擇吃意粉或

飯。但父母要注意，並不是讓孩子選擇吃不吃東西，或穿不穿外套，這個年紀孩

子並未能够為自己作這些決定，但對於口味或顏色喜好，可以鼓勵孩子去嘗試選

擇。因此，父母並不需要在這個年紀要求孩子要合群，迎合其他孩子的需要，反

而可以鼓勵孩子表達自己的獨特性，分辨自己與其他孩子不同。 
 
兩歲前自我中心強 
 兩歲以前的幼兒，在發展上自我中心很強，所以在遊戲活動中均以自我為基

礎，既無意識與其他幼兒玩耍，也不想接納其他友伴。而且此階段的遊戲均以感

官為主的感官動作遊戲，可以一個人獨自玩或站在一旁觀看，自己卻不參與遊

戲。他們與其他孩子的遊戲方式是同在一處，甚至用同一工具，但是一起各自各

玩自己的遊戲，彼此間甚少溝通，不喜歡與同一個活動並不多，可能需要父母的

協助，分配各人不同的角色去參與；這可能持續一小段時間，孩子又會轉移視線

在別的玩具上。 
孩子未能明白借的意思 
 要與其他孩子分享心愛的玩具，對這個年齡的孩子而言尚未能夠做到，孩子

尚未能掌握不見了的東西或遲點再出現的概念。對這年紀的孩子，不見了就等於

没有了，借給別人玩的觀念尚未能掌握，借了出去就不見了，就是等於失去了。

因此，父母不必要太著急在這個年紀訓練孩子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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